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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卻受引誘，墮落而失喪，
 神外尋源頭，知識樹貪嘗；
 毒素進身內，善惡滿思想，
 ，肉體滿死亡。罪律將人

 

3.  人向神獨立，任知識增長，
 成無神文化，充斥全地上；
 原有神形像，為將神盛裝，
 竟落入虛妄，人生滿惆悵。

 

4.  但神不放棄，親自來地上，
 神子主耶穌照耀神榮光；

 作神人原型，成絕佳榜樣，
 活出神生命，神豐滿顯彰。

 

5.  這神人基督死在十架上，
 將知識、舊人，借死都埋葬；

 消極盡了結、仇敵難猖狂，
 死亡全征服，生命祂釋放！

 

6.  祂從死復活，成為生命靈，
 要進人裡面，分賜祂生命；
 只要心相信，口裡喊祂名，

 祂這位活靈就進來充盈。
 

7.  現今三一神乃是活的靈，
 在人最深處，調和且運行；

 神靈與人靈調和成一靈，
 人就得與神聯調永無終。

 

8.  我們憑這靈生活並行動，
 思想和步武就與主相同；

 只要在靈中、照著靈而行，
 神所是所有就供應無窮。

 

9.  心思須操練置於靈不移，
 每天每刻聯結不稍離；

 憑這全備靈應時的供給，
 生命中得救，作王永無己。

 

10.  生命靈的律使我們得釋，
 罪與死的律不能再得勢；

 靈、魂、體各部，得生命分賜，
 ，聖別達極致。”生命人“成為

 

11.  生命靈運行，將我們變化，
 模成主形像，全然得像祂；

 脫自己、天然，身體裏配搭，
 建造成新人，成功神計畫。

 

12.  生命乃是神，是基督我主，
 生命纔是路！-也就是那靈

 願持定生命，單一不旁騖，
 直至那日臨，賤體蒙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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